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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度第 1 次傳道使者團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日  期：113年 4月 3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

貳、地    點：鐳力阿道場 101教室              紀錄：緒渠 

參、主  席：光鬥 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光憑、緒媒、光鬥、緒愛、凝嬡、緒禧、雪憫、敏旺(線上) 

伍、請    假: 緒鍛 

列席人員： 

  一、秘 書 處：緒渠 

  二、內執本部：緒我、敏榜、敏蛻、鏡誥             

陸、結論： 

  一、全教業務執行書 

  （一）弘教成果 

全教預定 

奮鬥目標 

112年度 

執行成果 

111年度 

執行成果 

成長數 

持誦皇誥數 63,147 萬聲 55,738 萬聲 +7,409 萬聲 

引渡原人數 688 人 629 人 +59 人 

天人炁功服務人數 12,180 人 8,788 人 +3,392 人 

正宗靜坐班 

參加人數 

先修第44期 

參訓146位 

結訓142位 

先修第43期 

參訓76位 

結訓70位 

 

+參訓70 位 

 +結訓 72 位 

   

     （二）112年度業務執行成果分析表(教院、堂共 48個，不含道場) 

科別 項目 
112年度與 111年度執行成果比較 

增加 減少 持平 無填報 

道務 誦誥數 33 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

教 皈師人數 14 24 0 10 

務 靜心靜坐班參加人數 17 11 3 17 

  正宗靜坐班參加人數 10 4 7 27 

炁 教內炁功服務人次 22 20 0 6 

功 教外炁功服務人次 14 10 0 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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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奉

獻人次 
 29 17 1 1 

     

    1、112年度疫情趨緩，始院積極規劃各種活動，宣導鼓勵同奮回教院誦誥奮鬥救劫

以及對外弘教渡人。112年度與 111年度執行成果比較，全教誦誥數、引渡原人

數、天人炁功服務人數、正宗靜坐班參加人數，以及財務奉獻人次，都有成長。 

    2、112年度與 111年度誦誥數成果比較，增加 50萬聲以上的教院、教堂共 21所: 

       台北市掌院(+537萬)、桃園初院(+167萬)、天鎮堂(+160萬)、台灣省掌院(+887

萬)、苗栗初院(+228萬)、天祿堂(+483萬)、台中初院(+405萬)、天甲堂(+190

萬)、天安堂(+421萬) 、天行堂(+152萬) 、彰化初院(+1385萬)、天根堂(+152

萬) 、天錫堂(+227萬)、南投初院(+53萬)、天集堂(+58萬)、雲林初院(+130

萬)、高雄市掌院(+85萬)、新營初院(+96萬)、台南初院(+331萬)、天門堂(+104

萬)、屏東初院(104萬) 

    3、112年度與 111年度誦誥數成果比較，減少 50萬聲以上的教院、教堂共 7所: 

       天祥堂(-104萬)、天南堂(-134萬) 、天福堂(-116萬) 、天森堂(-67萬) 、

鳳山初院(-98萬)、宜蘭初院(-131萬)、花蓮港掌院(-257萬) 

 

  二、全教總決算書 

       決算概要：決算總收入計＄191,356,564，總支出計＄138,806,142，總支出佔總

收入之 72.54%，收支結餘＄52,550,422（極院系統結餘＄12,001,638，弘教系統

結餘＄40,548,784）。 

     (一)各項收入說明： 

        1.皈宗奉獻：初皈同奮皈師時之隨喜奉獻，計＄312,540總收入之 0.16％。 

        2.安悅奉獻：教徒同奮對教院、教堂按月之隨喜奉獻，計＄42,664,556佔           

總收入之 22.30％。 

        3.靜坐奉獻：教徒同奮參加正宗靜坐班、傳道、傳教使者複訓班等各種訓練           

活動之奉獻，計＄2,937,200，佔總收入之 1.53%。 

        4.書刊奉獻：教徒同奮對本教教訊之助印奉獻，計$2,034,070佔總收入之 1.06

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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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5.專案奉獻：為專款專用性質之奉獻款項，計＄101,073,557佔總收入之 52.82 

％。 

        6.其他奉獻：為教徒同奮之隨喜奉獻及不屬前述奉獻收入之款項屬之，計＄           

34,779,388佔總收入之 18.18％。 

        7.其他收入：除上列各項奉獻外之其他收入款項，計$7,555,253，佔總收入    

之 3.95%。其中含苗栗初院出售公務車$80,000，本筆收入列為「銷售貨物或

勞務之收入」，已依法繳納營業稅。 

     (二)各項支出說明： 

        1.薪資津貼：＄38,703,049佔總支出之 27.88％。 

        2.弘教費用：係辦理各項弘教活動、法會、訓練班、慈善公益活動所產生之          

費用＄12,625,770佔總支出之 9.10％。 

        3.折舊費用：係將固定資產的成本，按照使用年限或預期壽命進行分配的方式，

本年度折舊提列數$33,650,815。 

        4.修繕費：＄9,518,198佔總支出之 6.86％，主要是天極行宮建築物周邊地坪、

停車場整修及其他零星修繕等費用$5,162,135。 


